财艺系关于学术带头人和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的通知
凡专业对应在财经与艺术系，并由我系聘任上课的相关行政兼课人员，请你们务必认真查阅人事处于5月6日在学校网页上发出的“通知”，并按要求进行申报。特别注意：
1．申报学术带头人和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的同志，请您务必在5月12日（下周一）上午9：30前将必备材料上报本系，并于当日（下周一）下午2：30，在4号楼3楼会议室参加本系申报评审会议。
2．申报“双师型”教师鉴定的同志，请您在5月28日前将必备材料上报本系。
以上材料统一以书面形式报送给姚老师，相关问题咨询人事处，请大家提前准备。据会议要求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财经与艺术系
二00八年五月七日
